年   检   报   告   书
（     年度）
名    称：                                （盖章）

  注 册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
一、基     本     情     况

	项   目
	登 记 注 册 事 项
	年 检 时 实 际 情 况

	名   称
	
	

	经 营 场 所

（地址）
	
	

	负责人
	
	

	资金数额

（万元）
	
	总计：
	主办单

位拨款：

	
	
	
	企业

积累：

	经济性质
	
	

	经 营 方 式 和 经 营 范 围

	
	

	营 业 期 限
	自
至
	自
至


二、  其   它  情    况
	营 业 额

（万元）
	
	税后利润（万元）
	
	亏 损 额

（万元）
	

	亏 损 原 因
	

	开 户 银 行 及 账 号
	


谨此确认，本年检报告书所填内容不含虚假成份。

负责人签定：

年  月  日

	联系人
	
	电话
	
	邮政编码
	


七、登记主管机关审核情况

	审

核
	签字：                              年   月   日

	核

准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填 写 要 求
1． 本年检报告书适用于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登记注册的、领取《营业执照》的分公司和其它经营单位。

2． 年检报告书应使用黑色或蓝色钢笔正楷填写，字迹应清晰工整。

3． 各项内容和数据必须如实填写，某些栏目的内容没有，应填写“无”；栏目内填写不下，应另附纸。

4． 年检报告书中主办单位是指出资设立本企业的法人企业、公司或其它单位。

5． 年检报告书（一式两份）、《营业执照》正、副本所属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须提交的其它本企业年检材料，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登记主管机关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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